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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6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振业Ａ

股票代码：００００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马信琪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贺丞路１８８弄２２号３１０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贺丞路１８８弄２２号３１０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振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变动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

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马信琪

深振业

Ａ

指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包括曾用名）：马信琪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贺丞路

１８８

弄

２２

号

３１０

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贺丞路

１８８

弄

２２

号

３１０

室

通讯方式：

０５７４－８７３２４３１０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持股目的为个人投资： 未来

１２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

合深振业

Ａ

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走势，进行适当的操作。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深振业

Ａ

股本总额为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９

，

５６８

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有深振业

Ａ６４

，

０４６

，

２５４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４．９８％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融资融券信用交易账户净买入深振业

Ａ１

，

８０７

，

５００

股， 致其持有深振

业

Ａ６５

，

８５３

，

７５４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１２％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深振业

Ａ

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买卖深振业

Ａ

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义务披露人 时间

买入股票 卖出股票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马信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６１３，４４３ ４．５６９－５．０２ ２，１５５，０００ ４．６５－５．１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３５８，６９３ ４．６７－５．０８２ ８，４４１，１４４ ４．８９３－５．１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０ 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０ ０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０ １，９０６，６４３ ５．６４－５．７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０ ５，５７９，９４５ ５．４８４－５．７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 ０

合计

１９，９７２，１３６ １８，０８２，７３２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报告人： 马信琪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包括：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本报告书的文本。

投资者可在以下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２０１４

号振业大厦

Ｂ

座

１６

楼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３０６１

联系人：杜汛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深振业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马信琪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贺丞路

１８８

弄

２２

号

３１０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６４，０４６，２５４

股

，

持股比例

：４．９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６５，８５３，７５４

股

，

持股比例

：５．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未来

１２

个月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深振业

Ａ

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走

势

，

进行适当的操作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填表说明：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网络方式发出。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改选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李

富川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根据董事会构成情况， 决定推选董事蒋灿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承德露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４８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承德市开发区京承公路

２８

号白楼宾馆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管大源董事长

６．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７６

人，共代表股份

２３１

，

９６５

，

２３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７．７８０２％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９

人、 代表股份

１９３

，

３５７

，

９６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８．１６３５％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６

，

８０７

，

２６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９．６１６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和嘉宾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４５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４５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４５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４５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５２％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６５

，

２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

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６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同时，授权公司办理经营范围变更所需的工商登记事宜。

７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２４

，

５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８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性协议》的议案；

万向财务与本公司是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单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项事项

的投票权。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１

，

１１４

，

２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６７８％

；反对

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１９６％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１２６％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９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１０

、审议关于选举管大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４５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１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８５％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

１１

、审议关于选举王秋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４５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１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８５％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

１２

、审议关于选举李兆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４５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１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８５％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

１３

、审议关于选举鲁永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４５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１９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８５％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

１４

、审议关于选举赵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

１５

、审议关于选举陈贵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

１６

、审议关于选举郭亚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任期内独立董事津贴每年为

１０

万元。

１７

、审议关于选举陈爱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任期内独立董事津贴每年为

１０

万元。

１８

、审议公司关于选举鲍国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任期内独立董事津贴每年为

１０

万元。

１９

、审议关于选举丁兴贤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

２０

、审议关于选举付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１

，

９５７

，

５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９６７％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

；弃权

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０３３％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任期三年。

董晓鹏作为职工代表直接进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２０１２

年度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贺维律师、赵力峰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贺维律师、赵力峰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６０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５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接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巨化集团公司通知， 巨化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２５６

，

１１２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０．０９％

（已做四舍五入处理，下同），并计划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日起）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

行动人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份， 增持价格不超过

每股

８．００

元人民币， 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

份）。增持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本公司接到巨化集团公司通知，巨化集团公司按照增持计

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继续增持了本公司股票，有关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巨化集团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票

１４

，

６７８

，

５６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３６％

。增

持后，巨化集团公司已累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７４９

，

１９０

，

２５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２．８７％

。

２

、巨化集团公司持续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３

、巨化集团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持续

关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发

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开市起实行重大资产重组特别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８

日、

２５

日和

６

月

８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并于

６

月

１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

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资产较多、程序较复杂，重组方案涉及的相

关问题仍需要与交易对方及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 各中介机构仍在进行进

一步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并可

形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时及时召开会议，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

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直至

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关于上证

１８０

高贝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网下股票认购清单成分股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相关公告，及上证

１８０

高贝塔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发售公告的

相关约定，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现将本基金网下

股票认购清单中的成分股公告如下：

网下股票认购清单成分股名单：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６０００５８

五矿发展

６０００６０

海信电器

６０００６４

南京高科

６００１０９

国金证券

６００１１１

包钢稀土

６００１２３

兰花科创

６００１５７

永泰能源

６００１５８

中体产业

６００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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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钼业

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其

中，网下现金发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网下股票和网

上现金发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关于本基金认购的其他相关信息，以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发

售公告及已发布的其他公告为准。

３

、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９－４８８８

）， 或访问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详情。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资产估值方法调整的

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行分别协商，我

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

华谊兄弟（代码：

３０００２７

）进行估值，在华谊兄弟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

易特征后，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因本次估值方法调整，对公司旗下的基金的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简称 停牌股票

估值结果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

值的影响

农银行业成长股票 华谊兄弟

０．１１％

农银策略价值股票 华谊兄弟

０．２５％

农银中小盘股票 华谊兄弟

０．２４％

农银大盘蓝筹股票 华谊兄弟

０．１５％

农银消费主题股票 华谊兄弟

０．２６％

农银高增长股票 华谊兄弟

０．０６％

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开始，以上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

后当日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准。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九

日关于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

公 告

根据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华

泰证券代理销售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时开通定投及转

换业务。

投资者可以根据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公司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樊昊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６８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８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ｃａ．ｃｏｍ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５

股票简称：豫园商城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４

债券简称：

０９

豫园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０

豫园债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２０３

元，扣税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９２８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０．１８２７

元。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

每股税前现金红利

０．２０３

元。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２０３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９２８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上海影城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该次股东大

会决议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利润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１

，

４３７

，

３２１

，

９７６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３

元

（含税），送

０

股，转增

０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９２８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２９１

，

７７６

，

３６１．１３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报表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８３３

，

５０４

，

２１９．０７

元，按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

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８３

，

３５０

，

４２１．９１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６３

，

４３８

，

８８８．２５

元，本年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８１３

，

５９２

，

６８５．４１

元。再扣除已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分配

的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红利

１００

，

６１２

，

５３８．３２

元，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７１２

，

９８０

，

１４７．０９

元，

现以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股本总额

１

，

４３７

，

３２１

，

９７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０３

元（含税），共计

２９１

，

７７６

，

３６１．１３

元，结余未分配利润

１

，

４２１

，

２０３

，

７８５．９６

元，结转以后年

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二）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豫园（集团）有

限公司

＜

包括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

股份

＞

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其余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派发。

２．

对于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

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９２８５

元。

如果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份， 所转让的股份持股期限

在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的，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由中登公司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代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率为： 相关持股期限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

持有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实际税率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率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率为

５％

。

３．

对于

Ａ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税前现金红利

０．２０３

元。

４．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８２７

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５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２３０２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０２８５７３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次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年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９

股票简称：三精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以传

真和送达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在新办公楼

６０２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董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过全体董事讨论和审议，一致同意选举刘占滨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刘春凤女士为公司总经理；根据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

秦雅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林本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安伟为公司副总经

理、李向阳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的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的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应

的任职资格与能力；本次聘任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 同意聘任林本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程轶颖女

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要求，经过董事推荐，各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如下：

战略决策委员会：刘占滨、刘春凤、秦雅英、林本松、张淑芳，主任委员为刘

占滨；

提名委员会：刘占滨、张淑芳、王元庆，主任委员为刘占滨；

审计委员会：王栋、刘春凤、王元庆，主任委员为王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元庆、刘占滨、王栋，主任委员为王元庆。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根据子公司自身生产经营现状及资金需求， 公司拟通过兴业银行哈尔滨

分行， 分别向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制药四厂有限公司提供壹仟玖佰陆拾

壹万元（

１

，

９６１

万元）委托贷款，向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黑河药业有限公司

提供贰仟陆佰陆拾捌万元（

２

，

６６８

万元）委托贷款，向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三精

儿童大药厂（有限公司）提供壹仟叁佰伍拾叁万元（

１

，

３５３

万元）委托贷款，委托

贷款期限均为一年，委托贷款利率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执行，该事项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

无不良影响。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注：相关人员简历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９

股票简称：三精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以传

真和送达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在新办公楼

６０１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监事

３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过全体监事讨论和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聂海心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注：相关人员简历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